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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弘股份”）于 2018 年 7

月 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 12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

相当重视，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问题一、请结合新疆佳龙近三年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新疆佳龙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股权结构，资金实

力和现金流获取能力等，说明新疆佳龙本次拟收购你公司控制权的主要考虑和

目的、股权收购资金来源，详细分析其是否具备推进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实力，

并说明其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

的情形。 

回复如下： 

1、新疆佳龙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佳龙”）基本财务状况 

新疆佳龙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设立，经营范围为旅游管理服务；旅游咨询

服务；旅游项目策划，房屋出租，景区开发旅游。新疆佳龙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5月份的基本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5.30 2017.12.31 

资产总额 865,582,831.91 795,698,580.5 

其中：流动资产 108,813,812.00 269,538,543.1 

负债总额 579,811,437.68 561,476,521.8 

其中：流动负债 574,682,697.68 556,347,781.82 



股东权益 285,771,394.23 234,222,058.68 

（2）、合并利润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4,206,811.35 64,034,384.44 

营业利润 12,367,038.56 43,114,851.7 

利润总额 -13,977,714.00 -18,677,578.62 

净利润 -13,977,714.00 -19,363,074.23 

2、新疆佳龙实际控制人付博龙控制的主要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佳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项目投资 实际控制 

2 北京东方宝业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实际控制 

3 石狮佳龙石化纺纤有限公司 60 万吨 PTA化工生产、销售 实际控制 

4 北京中佰龙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实际控制 

5 北京横山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实际控制 

6 秦皇岛山海关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实际控制 

7 香河中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实际控制 

8 新疆中佰龙房地产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实际控制 

9 伊春中佳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实际控制 

10 杭州富阳龙门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龙门古镇旅游开发、运营 实际控制 

11 北京金世纪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 实际控制 

12 北京佳龙阳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 实际控制 

13 北京梧桐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 实际控制 

12 北京兴华富强宾馆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 实际控制 

13 秦皇岛山海关渤海明珠国际酒店 酒店管理 实际控制 

14 杭州富阳骊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文化旅游 实际控制 

15 北京佳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国内旅游，出入境旅游 实际控制 

16 北京建安特西维欧特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特种设备制造 实际控制 

17 佳龙远大装配饰建筑有限公司 建筑 实际控制 

18 铁力中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制造 实际控制 

19 杭州富阳富茂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林业开发 实际控制 

20 北京九华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健康产业 实际控制 

21 天津九华健康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体检连锁机构 实际控制 

3、新疆佳龙本次收购的主要目的 

中弘股份目前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业务。在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背景下，

在“坚持住房居住属性”的主基调下，房地产行业采取“分类调控、因城施策”

的调控策略，热点城市调控政策持续收紧，住宅产品的限购、限贷、限售的“三



限”政策不断出台、城市范围不断扩大，热点城市对商务产品规划、销售等方面

加强管理，同时加强房地产金融监管，着力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国家还出台住

房租赁市场管理条例，加快购租并举住房制度建设。2017 年 3 月北京出台的商

办项目调控政策对区域内的商办项目的销售影响巨大，上市公司现有房地产业务

面临着较大的经营压力。 

新疆佳龙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佳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龙集团”）

经营业务包含文化旅游、房地产开发、特种制造等几大板块，在文化旅游、房地

产开发行业具有较为丰富的经营经验。新疆佳龙另一主要股东新疆华凌工贸集团，

主要以开发、建筑、运营大型进出口市场，在新疆及中亚国家拥有已经投入运营

的市场综合体达 400 多万平方米，同时，进行多元发展，在产业园开发、供暖、

设备制造等领域拓展。新疆佳龙希望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对上市公司现有业务进

行梳理，结合新疆佳龙股东方资源，对各种内外部优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从而

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提高社会公众

股东的投资回报。 

4、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及资金实力情况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于新疆佳龙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截止 2018年 6月 30

日，佳龙集团总资产为 306.33亿元，总负债 150.20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9.03%，

所有者权益 156.10 亿元，2017 年营业收入 199.06 亿元，2018 年上半年营业收

入 96.01 亿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佳龙集团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融资

能力及融资空间，能够为本次交易提供较强的资金筹措保证。 

5、本次收购方新疆佳龙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

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问题二、本次拟转让股权因质押及司法冻结合计涉及债务目前达 31.92 亿

元。请说明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存在的主要障碍，所需履行的程序，拟采取的解

决方案、解决期限及可行性分析，新疆佳龙是否就向中弘集团提供流动性支持

的具体金额和时间做出明确安排，是否就协助中弘集团偿还债务、解除股权质

押做出必要的承诺和保障措施，并详细分析是否具备足够的履约能力。 

回复如下： 



本次股权转让的主要障碍为本次拟转让的股权存在股权质押及被司法轮候

冻结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深

证上〔2016〕105 号）第七条的规定“存在以下情形的，本所不予受理：1、拟

转让的股份已被质押且质权人未出具书面同意函；2、拟转让的股份存在尚未了

结的诉讼、仲裁或者其他争议或者被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因此本次股权

转让实施之前需要解除本次拟转让股权的质押及司法冻结情形。 

根据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卓业”）与新疆佳龙签署的《股

权转让框架性协议》，新疆佳龙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

中弘卓业、中弘股份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协商确定具体的解决方案

及交易方案，届时将根据具体的交易方案履行相应的程序。 

根据《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新疆佳龙同意给中弘卓业提供一定的流动性

支持，以帮助其化解目前面临的债务危机。关于流动性支持的具体金额及时间，

在全面尽职调查后，根据中弘卓业与债权人协商确定的解决方案，新疆佳龙将在

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具体的金额及时间。除上述协议约定的流动性支持外，

新疆佳龙尚未就协助中弘集团偿还债务、解除股权质押做出其他承诺。 

问题三、请补充披露《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的生效条件、修改或变更安

排、违约责任等主要条款。 

回复如下： 

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为：“协议自双方盖章、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即

自 2018年 6月 28日生效。 

协议约定的修改或变更安排为：“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及变更应经有关当事人

协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 

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为：“本协议各方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违约方除了应

继续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外，还应就其违约行为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

经济损失”。 

问题四、请核查并说明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决策过程，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同时报备相关内幕知情人及直系亲属的身份信息及证券账户。 

回复如下： 



经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永红先生自 2018 年 6 月 5 日开始与佳龙集团商

谈中弘卓业将持有的中弘股份股权转让事宜，中弘卓业与新疆佳龙于 2018 年 6

月 28日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中弘股份于 2018年 6月 29日晚间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予以披露。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所涉及相关内幕知情人及直系亲属登记表公司已报备。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7月 12日 

 




